
1、 采购清单
	序号

	★物品名称
	技术要求
	数量
	单位

	1
	核电花园社康正门招牌
	6050*700mm户外防水银白边拉布灯箱（防水）
	1
	套

	
	招牌高空安装费
	高空安装费+脚手架租赁安装+拆除旧字
	1
	项

	2
	通新岭社康正门招牌
	14400*1350mm户外防水银白边拉布灯箱（防水）
	1
	套

	
	招牌高空安装费
	高空安装费+脚手架租赁安装+拆除旧字
	1
	项

	3
	福强社康正门招牌
	6500*1200mm户外防水银白边拉布灯箱（防水）
	1
	套

	
	招牌高空安装费
	高空安装费+脚手架租赁安装+拆除旧字
	1
	项

	4
	东园社康正门招牌底板
	16000*1300mm铝塑板
	15
	张

	
	东园社康侧面招牌底板
	15000*1300mm铝塑板
	14
	张

	
	正门招牌烤漆字
	logo尺寸:100cm，中文字数16个，单字尺寸:65*70cm，英文字数62个，单字尺寸:28*30cm，不锈钢白色烤漆字，侧面厚度5公分
	3080
	cm

	
	侧面招牌烤漆字
	logo尺寸:91cm，中文字数16个，单字尺寸:55*60cm，英文字数62个，单字尺寸:14*15cm，不白色烤漆字，侧面厚度5公分
	1981
	cm

	
	招牌底板架子
	4*4镀锌方通
	10
	条

	
	铁皮
	招牌顶部做防水
	1
	项

	
	人工拆除旧招牌及安装费用
	搭3层脚手架，拆除旧招牌及安装新招牌
	1
	项

	5
	锦龙社康正门招牌
	22000*1300mm户外防水银白边拉布灯箱（防水）
	1
	套

	
	招牌高空安装费
	高空安装费+脚手架租赁安装+拆除旧字
	1
	项

	6
	滨河社康正门招牌
	11000*1100mm户外防水银白边拉布灯箱（防水）
	1
	套

	
	招牌高空安装费
	高空安装费+脚手架租赁安装+拆除旧字
	1
	项

	7
	区政府社康正门招牌
	4400*1000mm户外防水银白边拉布灯箱（防水）
	1
	套

	
	招牌高空安装费
	高空安装费+脚手架租赁安装+拆除旧字
	1
	项

	8
	水围社康正门招牌
	14000*1300mm户外防水银白边拉布灯箱（防水）
	1
	套

	
	招牌高空安装费
	高空安装费+脚手架租赁安装+拆除旧字
	1
	项

	9
	福山正门招牌
	16700*2300 黑底户外灯布
	1
	张

	
	福山侧门招牌
	6050*2300 黑底户外灯布
	1
	张

	
	四周包边（正、侧门）
	不锈钢切割做造型
	53
	m

	
	招牌底板架子
	4*4镀锌方通
	28
	条

	
	顶部防水
	镀锌铁皮防水胶
	1
	项

	
	人工拆除旧招牌及安装费用
	搭3层脚手架，拆除旧招牌及家装新招牌
	1
	项



2、 服务要求
1.脚手架搭建需符合《脚手架安装规范》，立杆间距≤1.5米，层高≤1.5米，负荷≤270kg/m²；设置剪刀撑和防护栏（高度≥1.05米）；脚手板须满铺固定，严禁使用不合格材料
2.拉布灯箱面板应使用阻燃材料（禁止使用普通喷绘布），采取必要的防风措施，烤漆字需牢固美观；所有金属构件应采用优质碳素结构钢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并进行防腐防锈处理。
3.照明电器件需符合安全标准，线路应穿管保护并做防水处理；避免使用动态光源（如霓虹灯）干扰居民；灯箱内部线路须使用阻燃材料，并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4.高空作业人员须持证上岗，施工前进行安全培训；遇强风等恶劣天气应暂停施工。
5.投标人须为安装人员配备安装所需的所有器具（包括但不限于安装工具、安全防护措施等），并为员工的安全负责。
6.安装施工过程中，投标人必须设置必要的防护和警示标志。登高施工必须配戴安全帽及安全带。因施工发生任何安全意外事故与采购人无关，均由投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如由于安装施工中违规造成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或任何第三方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和损失的，由投标人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7.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旧天花、包装材料等）需分类清理，不得随意丢弃，由投标人妥善处置。
（2） 人员要求
[bookmark: _GoBack]高空作业人员须持证上岗需有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资质。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个月内结束。
（二）服务地点：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
（三）投标报价要求
报价需包含材料、设计、制作、仓储、包装、运输、装卸、保险、培训、安装、调试、商检、售后服务、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全部费用，价格为全包价。
（四）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中标人按采购人的实际需求供货并负责安装，中标人将供货清单汇总表、验收单及其他采购人所需凭证资料提交至采购人核对，供货清单汇总表及验收单经双方确认一致后，双方确认合同结算总金额，中标人向采购人出具与合同结算总金额等额的发票，自采购人财务收到发票及相应凭证资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发票等额款项。
（五）关于验收
1、须达到《福田区社康机构标识标牌设计规范（修订版）》标准
2中标人应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直到货物正常使用。采购人按合同和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的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验收规范和评定标准进行交货验收。
2、货物经过双方验收，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向中标人签发验收报告：
（1）货物具备产品合格证，符合相关环保标准，并提供产品检测报告。
（2）货物全新，外观无伤痕变形或明显修饰痕迹。
（3）如有国标，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如无国标，则按照行业标准；如无国标及行业标准，则按双方约定执行。投标文件提供的技术数据经实测证实是真实的。检验及质量保证期内达到的性能指标与要求一致，达到或优于相应标准。
（4）全部技术文件资料、备件等已按规定数量移交完毕。
（5）按照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承诺的技术参数验收必须合格。
（6）中标人提供的各种文件载明的内容必须真实，采购人对产品的技术数据置疑时有权要求中标人选择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检测结果必须证明中标人提供的技术数据是真实的，否则视为不合格。
（7）在货物安装调试合格后，所有技术指标达到采购人的要求，经验收合格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报告。产品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中标人须提供产品质保文件。
（六）违约责任
1. 服务期间内，如因中标人丧失为提供该项目服务所必需的资质或其他中标人方面的原因导致项目无法进行的，中标人应在丧失资质或相关事由发生的当天立即通知采购人，中标人无法在3天内恢复资质或消除事由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再向中标人支付未支付的款项，并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
2. 如中标人未按采购人需求或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合同约定时间提供服务，经采购人催告后无正当理由仍不履行义务的，自催告后每逾期一日，应每日按该项目合同约定的服务费用总额的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且自中标人逾期之日起，采购人有权自行委托第三方提供采购人所需要的服务，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应承担赔偿责任。逾期超过10日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3. 中标人提供的服务未能满足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合同约定的服务要求和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绝验收并要求中标人立即整改；中标人整改后仍未能满足前述条件的或中标人拒绝整改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人向采购人支付该项目总费用的30%的违约金。如因此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合同生效后，双方不得任意中止合同，否则支付对方合同总价款的5%作为违约金。
 6.因采购人原因造成的拖期，交货时间顺延，调试、验收中的产品更改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因中标人原因造成的拖期，责任由中标人承担，每拖期一天中标人按合同总价的0.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从合同总价款中直接扣除。 
 7.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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